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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8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国芳集团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04 

 

甘肃国芳工贸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参与投资奥特莱斯项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投资标的名称：兰州国芳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

下简称“投资公司”，该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最后核准登记的为准）。 

2、投资金额：杉杉商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杉杉商业”）以货币资

金 12,300 万元认缴出资；甘肃国芳工贸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

芳集团”或“公司”）以货币资金 9,000 万元认缴出资；宁波万盛投资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宁波万盛”）以货币资金 8,700 万元认缴出资，共同投资设立兰州

国芳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。 

3、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不需提交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国芳集团拟与杉杉商业、宁波万盛共同投资设立投资公司，进行奥特莱斯项

目开发运营事宜。投资公司拟定注册资本为 30,000 万元，其中：杉杉商业以货

币资金 12,300 万元认缴出资，占比 41%；国芳集团以货币资金 9,000 万元认缴出

资，占比 30%；宁波万盛以货币资金 8,700 万元认缴出资，占比 29%。合作开发

的奥特莱斯项目位于甘肃省兰州市，预计占地约 200 亩（具体四至及面积以挂牌

文件为准）。目前该项目处于筹划阶段，预计建筑总面积约 9 万平方米（具体以

获批的项目规划方案为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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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共同投资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杉杉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：杉杉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

公司住所：宁波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 777 号 2601 室 

注册资本：壹拾亿元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郑学明 

成立日期：2016 年 11 月 28 日 

主要业务范围： 商业广场管理；酒店管理；物业管理；企业管理咨询；商

务咨询；实业投资；房地产开发、经营；建筑装饰工程、消防设施安装工程的设

计、施工；企业形象策划、企业营销策划；市场营销策划；会务服务；展览展示

服务；美容美发；药品经营；服装、服饰、鞋帽、化妆品、针纺织品、箱包、金

银饰品、玉器、首饰、日用百货、皮革制品、家具、工艺美术品、通讯器材、家

用电器、计算机配件、文化用品、床上用品、音响设备及器材、摄影器材、电子

数码产品、仪器仪表、玩具、灯具、钟表眼镜及配件、办公用品及耗材、体育用

品、健身器材、厨房用具、文具用品、陶瓷制品、橡胶制品、玻璃制品、木制品、

照明设备、包装材料的销售；计算机软件开发和销售；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

进出口，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。（未经金融等监管部

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、融资担保、代客理财、向社会公众集（融）资等金融

业务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杉杉商业自 2011 年在浙江宁波开设首家纯正的杉井奥特莱斯广场后，经多

年的经验积淀，相继开设了哈尔滨杉杉奥特莱斯广场、郑州杉杉奥特莱斯广场、

舟山杉杉普陀天地、太原天美杉杉奥特莱斯广场、南昌杉杉奥特莱斯广场，在全

国现已拥有 6 家奥特莱斯购物广场，在未来将达到全国 10 家以上的连锁规模。

截止 2017 年 12 月底，杉杉商业资产总额 32.60 亿元，净资产 17.85 亿元，2017

年 1-12 月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3.11 亿元，净利润 0.73 亿元。 

杉杉商业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其

它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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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宁波万盛投资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：宁波万盛投资有限公司 

公司住所：宁波高新区翔云路 100 号科贸中心南楼 

注册资本：贰亿零捌拾万元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虞红娟 

成立日期：2003 年 12 月 08 日 

主要业务范围：实业投资；房地产开发（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

吸收存款、融资担保、代客理财、向社会公众集（融）资等金融业务）（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宁波万盛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，是一家集实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为

一体的综合性新兴企业。业务范围涉及实业投资及房地产开发等领域，具体包括

城市港口交通、水利、市政基础设施的道路桥梁园林景观等城市区域性基础配套

设施建设；城市房地产住宅、商务办公楼、公共建筑等项目的开发建设；并承担

城市医院、学校等城市功能性、公益性设施的建设管理。截止 2017 年 12 月底，

宁波万盛资产总额 29,620.96 万元，净资产 27,065.40 万元，2017 年 1-12 月累计

实现营业收入 186.72 万元，净利润-14.65 万元。 

宁波万盛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其

它关系。 

三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投资标的名称：兰州国芳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

该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最后核准登记的为准） 

（二）投资公司注册地：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（以工商登记机关最后核准

登记的为准） 

（三）投资公司注册资本：30,000 万元人民币 

（四）投资公司的经营宗旨：采用先进、适用、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经

营和管理公司，使公司资本、技术、营销资源等达到最大限度优化组合，提高公

司的市场竞争力，使投资双方获取满意的经济和社会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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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投资公司经营范围暂定为：日用百货、通讯器材、化妆品、箱包、钟

表眼镜、针纺织品、服装、鞋帽、五金交电、家电产品、日杂用品、皮革、玩具、

灯具、家具、家居用品、工艺礼品、黄金制品、金银首饰、珠宝、机电设备、计

算机设备、办公用品、健身器材、保健食品、预包装食品、散装食品、乳制品（含

婴幼儿配方乳粉）、酒、茶叶、花卉批发、零售；电影院；咖啡厅；美容美发服

务；卡拉 OK 娱乐服务；电玩；室内娱乐活动（凭有效许可证经营，除高危体育

项目及营业性质设计项目等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）；图书、音像制品、烟、中

成药零售；肉类、面点、糕点、农副产品加工、销售；蔬菜、水果、肉、水产品

销售（以上项目涉及许可证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）；计算机软件开发、销售；灯

箱制作、喷绘；设计、制作、发布各类广告；自营或代理国内各类商品和技术的

进出口业务（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除外）；自有场地租赁；停车场服务；房

屋租赁；企业管理咨询（金融、证券、期货、保险等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）；

企业营销策划；酒店管理（不含自营酒店业务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（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最后核准登记的

为准） 

（六）注册资本认缴时间：根据土地挂牌方案而定，以不影响土地取得和公

司运作为原则，各方按认缴金额同时缴纳。 

（七）投资金额、出资方式、股权结构：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/名称 

出资

方式 

出资总额 

（万元） 

持股比例

（%） 

1 杉杉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 12,300 41% 

2 甘肃国芳工贸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9,000 30% 

3 宁波万盛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8,700 29% 

合   计 30,000 100% 

四、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

公司拟与杉杉商业、宁波万盛签订《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》，主要条款如下： 

（一）注册资本认缴时间：根据土地挂牌方案而定，以不影响土地取得和公

司运作为原则，各方按认缴金额同时缴纳。 

（二）公司注册资本应覆盖土地出让金和设计费等前期费用，原则上，注

册资本到位后，其余投资金额通过银行融资方式解决，以不影响项目正常运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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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准。 

（三）投资各方的义务 

1、杉杉商业的义务： 

（1）负责本项目的规划设计、招投标管理、成本控制、工程质量监督。 

（2）负责奥特莱斯战略合作品牌招商、运营管理，协助项目公司开展品牌

招商等工作。 

（3）与政府部门协商，为项目公司尽可能争取一系列优惠政策。 

2、国芳集团的义务： 

（1）负责当地品牌的招商以及与当地代理商的沟通。 

（2）协助项目公司开展运营管理以及与当地政府进行社会关系的维护，利

用自身资源为公司的经营活动提供服务和支持。 

（3）本项目使用公司在兰州当地统一的会员体系，并为项目会员提供与国

芳其他门店一致的会员服务。 

3、宁波万盛的义务： 

（1）与政府部门协商，为项目公司尽可能争取一系列优惠政策。 

（2）协助项目公司，与当地政府进行社会关系的维护。 

4、三方共同权利义务： 

（1）三方一致同意，在兰州市区范围内再开发奥特莱斯项目应优先与对方

合作。 

（2）三方共同协助公司开展融资工作。 

（四）公司的治理 

公司设董事会，由 5 名董事组成，各出资人的委派董事如下：杉杉商业 3

名、国芳集团 1 名、宁波万盛 1 名，由股东会选举产生；董事每届任期 3 年。 

公司设立监事会，由 3 名监事组成，三方各委派 1 名，并经股东会选举；监

事每届任期 3 年。 

公司设总经理 1 名，高管若干名，由董事会决定任免；其中，财务总监由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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杉商业推荐。 

（五）发生下列任一事由时，合作协议终止： 

（1）未能竞得项目土地时； 

（2）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设立时。 

协议终止，不影响协议中违约条款、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。  

（六）违约条款 

1、本协议投资各方均有约束效力，以此为原则基础，签署各项协议，推动

公司按照投资计划如期完成。任何一方违约，应当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。 

2、任何一方未能按期足额出资，则每迟延一天，未足额出资方向已足额出

资方支付未缴足金额的万分之十每天的违约金。若由于未足额出资原因导致项目

地块未能成功竞得，则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，并且要求违约方承担协议约定其

应缴出资额 20%的违约金，并且承担一切经济损失（包括不限于前期费用支出）。 

（七）争议的解决 

因本协议的解释、履行等发生的一切争议，三方本着相互理解的精神通过

友好协商加以解决。若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可以向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解决。 

五、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项目的发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项目经营预测各项财务指标良好，具有较

好的经营和投资效益。 

六、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

1、资金、经济效益分析： 

经过杉杉商业财务测算与分析，该项目预计总投资人民币 54,600 万元（其

中：股东投入 30,000 万元，银行借款 20,000 万元），项目预计 2018 年 5 月开工

建设，2019 年 9 月实现竣工。 

项目预算期为 10 年。经测算，项目建成后，年保本营业额为 88,375 万元，

预计正常经营第 2 年实现盈利，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8.22 年，10 年期平均年投资

收益率为 16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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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经营风险：本项目的主要风险来源于经营业绩能否达到预期。 

本项目建成后将拥有良好的物业设施，具有成为兰州市城区奥特莱斯旗舰项

目潜力。公司将运用多年的零售百货业管理经验，根据本项目经营定位，与杉杉

商业、宁波万盛共同将本项目打造成为以奥特莱斯业态为中心、集餐饮娱乐多功

能为一体的大型多元化商业中心。 

3、市场风险 

本项目存在竞争对手项目提前开业的市场风险。目前兰州市区奥特莱斯业态

市场竞争格局尚未成型，存在一定的市场机遇，本项目从区位、交通、环境、体

量上都较竞争对手为优，拥有良好的发展潜力。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百货零

售业务，现已成为西北地区知名百货零售连锁企业，此次参与投资进行奥特莱斯

项目的开发运营，公司将借助区域优势，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

力，增强市场竞争力，跟合作方协作创新，互利共赢，为公司继续扩张提供助力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甘肃国芳工贸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甘肃国芳工贸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18 年 3 月 29 日 


